
 

 

民法 

24 

 

 

論未成年人收養之最佳利益 
──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304號裁定 

鄧學仁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 

 

本案事實 

被收養人A之生父乙、生母甲於民

國（下同） 98年10月 8日離婚，約定由

生父乙行使A之親權。收養人丙自A三

歲半起，協助照料其生活起居，並共同

生活，嗣於103年9月30日丙與乙結婚，

共同承擔 A之經濟、教養與照顧之責

任，對於其生活情況均能掌握，瞭解其

興趣與喜好，相處融洽，與其書立收養

契約書，並獲生父乙之同意，爰聲請認

可收養 A。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

「臺北地院」）駁回丙之聲請。丙不

服，提起抗告。  

臺 北 地 院 合 議 庭 （ 下 稱 「 原 法

院」）以：甲表明不希望因A被收養而

切斷兩人間之關係，其與A間情感依附

穩定深厚，均居住於臺北，生父乙至國

外出差或緊急狀況時，甲可協助處理A

之就學、就醫等相關事宜，經濟或親職

能力均未有不足，亦無故意隱瞞A之詳

細狀況或疏忽照顧、不尊重其心理之情

事，如僅為使A取得紐西蘭國籍或出國

就學，而認可丙收養A，實與收養本意

有違，且不符合A之最佳利益等詞，駁

回再抗告人之抗告。再抗告人不服，對

之提起再抗告。  

本案爭點 

壹、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何？  

貳、收養事件應如何聽取未成年子

女之意見？  

參、繼親收養應否特別考量？  

裁定理由 

A（97年生）在第一審於110年11月

9日進行詢問時，已能回應法官之詢

問，原法院於111年8月30日裁定前，亦

未見其有何無法表達意願之障礙，雖其

已於第一審陳述意見，然依上開說明，

仍應使其於抗告程序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以保障其程序主體權及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原法院逕以A生母表明不同意

A之出養，且其經濟及親職能力均無不

足之處，亦無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

書第1款規定之情形，未優先適用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

保障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參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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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意願等因素，審認收養是否符

合A之最佳利益，且未以適當方式，使

A對第一審裁定是否妥適、正確表示意

見，或瞭解第一審裁定後，其意見是否

已有變更，遽為不利於再抗告人之裁

定，自有未適用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之

顯然錯誤。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聲明廢棄，非無理

由。  
 

評  析 
 

壹、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何？ 

一、收養之功能與發展趨勢 

收養之目的在於養父母收養他人之

子女成為養子女，藉以成立擬制之親子

關係，而收養之功能在於同時可以解決

二項社會問題，亦即，讓無法受到父母

扶養之子女可以接受養父母之扶養，同

時讓無法自然生育子女之父母可以透過

收養而獲得子女，此二項社會問題，均

可因收養制度而一併解決。如果將自然

之親子關係稱為第一個自然，則因收養

而成立之親子關係，則可稱為第二個自

然，第一個自然因為血緣而成立，第二

個自然則因法律之擬制而成立，收養既

然是因為法律所擬制之親子關係，即應

符合收養之本質目的。  

收養之本質目的，隨著時代之演變

而有所不同，過去收養是為了家族血緣

之延續，亦即為家之收養，後來逐漸轉

變為為了讓無子女之父母有人奉養，亦

即為親之收養，近代則因子女最佳利益

受到重視，收養已邁入為子女之收養。

觀現代各國之收養法大致有以下趨勢：

第一、為使不幸兒童能即時獲得健全照

顧，盡可能放寬收養適格要件或廢止各

種收養上之限制1，以有利於未成年收養

之成立；第二、為強調收養制度之保護

教養功能，立法明文規定以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為收養目的；第三、將收養由原

來的私人契約性質轉變為國家公權力介

入之公益性質，於收養成立前必須經過

試驗養育、登記公告、書面公證或法院

之調查審理認可；第四、原則上以收養

未成年子女為完全養子女，藉由收養使

其在法律效果上取得與婚生子女相同之

法律地位；第五、採取單一收養制度，

除夫妻共同收養之情形外，一人不得同

時成為二人之養子女。  

再者，有關如何確保未成年子女在

收養關係中之最佳利益，各國收養法亦

有許多類似的規定。如前所述，於收養

成立前必須經過試驗養育期間，或經由

專家之調查訪視。尤其應特別重視未成

年子女是否有被收養的意願、養父母及

養子女之人格特質與健康狀況，及其相

互間之關係、養父母之教育能力、經濟

狀況、收養動機與家庭關係，以及收養

關係之發展等情況。更甚者，如瑞士民

法典第268條a第3項規定 2，養父母已有

 

1 例如，放寬收養人年齡下限之限制、廢除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年齡差距限制、放寬或廢除收

養人之近親或輩分不相當之收養限制、廢除收養人「無子女」之收養限制、廢除收養人之

「養子女人數」限制等。另外，我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2號解釋，對於收養之年齡差距限制

決議應予以放寬，為此民法第1073條於民國96年即配合修正。 
2 參考殷生根、王燕翻譯，瑞士民法典，中國法政大學，1999年8月，75頁。 



 
 

 26 

裁判時報2023.9（No. 135） 

其他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者，為避免

其未成年直系卑親屬因此遭受不利，該

收養亦得尊重其他直系卑親屬之意見。  

由上述收養制度之發展趨勢可知，

收養已從「為家」、「為親」乃至於

「為子女」之收養，因此收養應該是為

子女找尋合適的父母，而非為父母尋找

合適的子女，子女利益應該優先於父母

之利益，而且自然的親子關係應該優先

於收養的擬制親子關係，除非親生父母

有不利於子女之情事，始能例外允許子

女出養。  

二、養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何？ 

聯合國於1989年11月公布「兒童權

利公約」，長久以來保障兒童福利之運

動已演變為具體化的國際公約，從「子

女利益」邁向「子女最佳利益」，甚至

升格為「子女權利」。換言之，未成年

子女具有權利行使及權利享有之主體

性，不再僅是受保護的客體而已。而該

公約第21條規定：「承認或允許收養制

度的簽約國應保證對兒童的最佳利益，

並給予最大關切」。且國際上特別針對

未成年子女之收養問題，於 1993年 5月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中，又公布有關國際

收養之「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

公約」，積極確保未成年子女在跨國收

養關係中之合法權益。  

如上所述，基於保護未成年子女利

益之世界潮流，各國在收養法制方面，

其制度功能由早期之「為家之收養」、

「為親之收養」轉換為「為未成年子女

之收養」，因此收養應以子女之最佳利

益為依歸，然成為問題者，何謂養子女

之最佳利益，當養父母可以提供較本生

父母更好之成長教育環境時，是否得以

子女最佳利益為由，切斷子女與本生父

母之親子關係，由養父母收養該子女，

如此一來豈非窮人家之子女皆應由富有

之人收養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本號裁定：「原法院逕以A生母表

明不同意A之出養，且其經濟及親職能

力均無不足之處，亦無民法第1076條之

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之情形，未優先

適用兒少保障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

參酌A之需求、意願等因素，審認收養

是否符合A之最佳利益……」，認為兒

少保障法第 18條第1項之規定應優先於

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

定，亦即縱使本生父母對於出養意見不

一致，若為子女之最佳利益，法院仍得

為收養之認可。  

然收養必須先考量出養之必要性，

爾後再考量收養之合適性，所謂出養之

必要性是指，依兒少保障法第16條與第

17條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

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應評估

出養之必要性，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其

無出養之必要者，應建議法院不為收養

之認可。與此相對地，所謂收養之合適

性是指，收養應依養子女之最佳利益

時，始予認可，民法第 1079條之 1定有

明文。適用兒少保障法第18條處理父母

意見不一致之情形時3，應優先評估同法

3 兒少保障法第18條：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養之意見不一致，或一方所在不明時，父母之一

方仍可向法院聲請認可。經法院調查認為收養乃符合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時，應予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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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與第17條出養之必要性，蓋本生

父母若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子女

之情事，不得以子女利益為由，剝奪其

同意權，因為親生的第一個自然本應優

先於收養的第二個自然，本生父母應優

先於養父母，不存在利益相互比較之問

題。  

三、 本生父母與養父母不存在利益比較

之問題 

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

「本件聲請之前提爭執，係祖母與母親

間之停止親權爭議，在我國現行法制

下，父親無法行使親權時，母親係唯一

親權人，祖母尚無主張親權之餘地，除

非母親有法定停止親權事由，並經依法

宣告停止者，否則祖母依法尚難逕行主

張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來考量由誰行

使親權，其與本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

決係關於因父母之間就未成年子女所生

親權爭議之案情有所不同。是本件裁定

之見解，與上開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之見解並無扞格之處，併此敘明。」，

由此可知，本生父母除非有濫用其對於

子女權利之法定事由，不得以子女之最

佳利益為由而停止其親權，由於收養關

係之成立，將停止本生父母與子女之權

利義務，其影響遠勝於停止親權，因此

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

於父母拒絕同意不利子女時，始能剝奪

其同意權，同理可證，兒少保障法第18

條第 1項之規定如欲優先於民法第 1076

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亦須符

合同法第16條與第17條出養必要性之要

件，始有適用之餘地，因為本生父母與

養父母不能立足於相同之天秤上，本生

父母只有不利之問題，沒有最佳利益之

問題，除非是酌定夫妻之親權，因為二

者都是本生父母，始有比較優劣之問

題，必須本生父母有不能扶養或有不利

於子女之情事，始符合出養之要件，因

此本生父母與養父母不存在利益比較之

問題。  

貳、 收養事件應如何聽取未成年子女

之意見？ 

本案裁定認為：「……凡涉及未成

年子女之事件，因其為承受裁判結果之

主體，只須該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

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基

於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法院應尊重其

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並據

為審酌判斷該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

素。縱未成年子女已於第一審陳述意

見，然為使其對第一審裁定是否妥適、

正確表示意見，或為瞭解第一審裁定

後，其意見是否已有變更，抗告法院仍

應使其於抗告程序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以確保其意見受充分尊重與考慮，保障

其程序主體權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憲

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意旨參

照）。」，強調於收養事件中，保障未

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之重要，然收養事

件與親權酌定事件性質不同，如同前揭

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指稱，

祖母與母親間之停止親權爭議案情有所

不同，本件裁定之見解，與上開 111年

憲判字第 8 號判決之見解並無扞格之

處，同樣地，收養事件與親權酌定事件

亦不相同，親權酌定事件是父或母之選

擇，應擇其最符合子女利益者，且應尊

重子女意願，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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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定有明文，然於收養事件中，法院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意見，應著重於本生

父母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其他顯

然不利子女之情事，探求父母是否構成

出養之必要性，而非比較本生父母與養

父母何者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更不能依

子女意願由子女選擇本生父母或養父

母，因為自然之親子關係出於血緣無從

選擇，法院詢問子女意見確有其必要，

然尊重未成年子女選擇之意願，並非當

然等同於子女最佳利益，在不符合出養

必要性之情形下，不得僅審酌子女意

願，本生父母若無構成不利子女之情

事，即不應賦予子女選擇父母之權利。  

參、繼親收養應否特別考量？ 

據本件委託二個單位調查訪視，其

一認為：「收養人各方條件良好，已試

養達10年，並與被收養人建立良好依附

關係，動機亦以被收養人權益為考量，

輔以生父工作性質常有至國外出差之情

況 ， 以 照 顧 需 求 而 言 確 有 出 養 之 必

要」，其二則認為：「……生母無出養

之意願且有撫育被收養人之意願與能

力，故評估無出養必要性」，由於生父

乙與收養人丙已結婚，身為繼母之丙若

收養繼子A，乙與丙及A在外觀上即構

成完整之重組家庭，乙與丙可共同行使

A之親權，此種繼親收養與一般之共同

收養究有不同，法院審理繼親收養之聲

請時，應否作特別考量實有檢討之必

要。  

繼親收養與一般共同收養雖然不

同，但繼親收養仍會造成子女與未擁有

親權之父或母法律上之親子關係停止，

因此仍須考量出養之必要性。與此相對

地，與繼親收養不同者，亦即，收養者

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

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

屬間之權利義務，民法第 1077條第 3項

定有明文，由此可見自然親子關係可因

養父（母）與養子女之本生母（父）結

婚而當然回復，然而子女之生父（母）

再婚，子女與該再婚配偶除非經由繼親

收養，否則僅發生直系姻親關係，再婚

配偶若欲收養該子女，此種繼親收養與

一般收養一樣，仍應考量生母乙出養之

必要性，足見血緣上親子關係之第一自

然應優先於收養關係之第二自然，法院

似無另作特別考量之必要。  

成為問題者，前揭民法第1077條第

3項但書規定，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

不受影響，例如甲夫乙妻收養丙夫丁妻

之子女A，其後甲乙、丙丁二對夫妻各

自離婚，若甲再娶丁，由於甲乙雖然離

婚，但甲乙各自與A之養父母子女關係

不受影響，乙妻仍為A之養母，乙與A

之養子女關係依據本條但書之規定不受

影響，丁妻與A子之親子關係即無從回

復，如此一來，擁有自然血緣之本生母

丁與 A之關係反成為直系姻親顯不合

理，此時乙與A應尋求合意認可終止收

養（民法第 1080條第 2項）、或判決宣

告終止收養（民法第1081條）之二種途

徑，以解決此種不合理狀況。由此可見

自然親子關係理應優先收養關係，故基

於維護離婚後未任親權父或母之權利，

若同住方擁有親權之父或母再婚，再婚

配偶欲收養該繼子女之繼親收養，仍應

先檢視是否符合出養之必要性，而非單

以子女利益，即能剝奪未擁有親權者之

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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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乃為當前世界

潮流，各國在收養法制方面，其制度功

能由早期之「為家之收養」、「為親之

收 養 」 轉 換 為 「 為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收

養」，因此收養自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

為依歸，然依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

本生父母除非有濫用其對於子女權利之

法定事由，不得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由

而停止其親權，由於收養關係之成立，

將停止本生父母與子女之權利義務，其

影響遠勝於停止親權，因此民法第1076

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於父母拒絕

同意不利子女時，始能剝奪其同意權，

同理兒少保障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如

欲優先於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

1款之規定之前，亦須符合同法第 16

條、第17條出養必要性之要件，始有適

用之餘地，因為本生父母與養父母不能

立足於相同之天秤上，本生父母只有不

利之問題，沒有最佳利益之問題。  

又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雖強調應

聽取子女意願以保障子女程序參與權，

然於收養事件中，法院聽取未成年子女

之意見，應著重於本生父母有無未盡保

護教養義務，或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

事，探求父母是否構成出養之必要性，

而非比較本生父母與養父母何者符合子

女最佳利益，更不能依子女意願由子女

選擇本生父母或養父母，因為自然之親

子關係出於血緣無從選擇，本生父母若

無構成不利子女之情事，即不應賦予子

女選擇父母之權利。因此，本件裁定認

為兒少保障法第18條第 1項之規定應優

先於民法第 1076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

之規定，且應聽取子女是否願意出養之

意願，容有檢討之餘地。♣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